
學 生 請 假 程 序 

日常上課或各種集會需申請事、病、公假，以及特殊情形需申請

婚、喪、產、考試、註冊假等，請依下列程序申請。 

 

自行登錄校園入口網站，進入學務系統項下「學生請假系

統」，依操作步驟辦理請假。惟考試假及註冊假需於請假系

統填寫完畢後，一律列印紙本假單簽核。 

 

 

 
 
 

 

 

 

 

 

 

 
 
 

 

 

 

 

 

 

 

附註： 

1. 期中、末考試期間，如因重病或特殊事故請「考試假」時，必須檢附醫院急診或住院所開

具之證明，或必須親身並及時處理之事故證明。 

2. 學生因重病或意外事故不能在規定日期註冊者，應事先檢具證明辦理請假手續。上述申請

延期註冊以註冊之日起二週內為限，逾期仍未完成註冊手續，又未申請休學者，一律予以

退學。 

3. 請假應於事前行之，經核准後始為有效。如因急、重病及特殊原因，無法事前請假者，應

由學生或其家長，於事(病)發生之三日內，檢具證明文件補行請假，或以掛號信函(傳真亦

可)說明理由，逕寄導師或系教官辦理請假，否則，事後不得補辦，一律以曠課論。 

4. 請假相關詳細內容請參閱本校「學生生活輔導細則」。 

請假依天數逐級核准： 
1. 請假在三日(含)以內者，導師核准(導師不在

可由系教官代核)。  
2. 請假在十日(含)以內者，生活輔導組組長核

准。 
3. 請假超過十日者，學務長核准。 
4. 請假原因牽涉較廣而情形特殊者(如註冊假、

考試假等)，轉呈學務長核准。 

1. 電子假單：系統自行發送師長逐級核准，學生上網查詢

狀態。 

2. 紙本假單：列印紙本並自行送師長核准後，再送生輔組

承辦人辦理，並取回學生收執聯。 


